附件4

医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查提交材料顺序

报考全国医师资格考试的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》；各报名点提供《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》1式2份，一份与报名材料装订，一份与照片装订。

（二）本⼈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本⼈有效身份证件（有效期内）包括第⼆代居民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台居民身份证（港澳台考生）、护照（外籍考生）。军队考生使用身份证报名。

（三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大专及以上学历需同时提交2026年2月后出具的学信网“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”）。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考生需同时提交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无学位证书者需提交学校证明。非大陆学历考生还须提交教育部留学认证中⼼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

（四）考生试用（或实习）机构出具的满⼀年的《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》，港澳台和外籍考生须提交《台湾、香港、澳⻔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习申请审核表》或《外籍⼈员参加中国医师资格考试实习申请审核表》，应届生的《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》分二次提交，第一次填写时间：试用开始时间至2026年2月，第二次填写时间：2026年2月至2026年8月。
（五）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考试的，须提交执业助理医师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，《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》（如在执业注册过程中有变更记录，导致注册时间不满足报考年限的，须提供首次执业注册证明，考生报考助理时学历为大专的按注册时间至2026年8月21日前注册需满2年，考生为中专、师承注册需满5年）。

（六）工作单位是医疗机构的，须提交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。

（七）报考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类别医师资格考试的，须提交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或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。

（八）应届毕业生须填写《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》，承诺至医学综合考试之前（2025年8月21日前）试用期满1年。

（九）军队现役⼈员、文职⼈员须提供军队相关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，同时出具团级以上政治部⻔同意报考的证明。

（十）近期（6个月内）小2寸白底正面免冠半身彩照2张，（需露眉露耳，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一致，照片背面注明姓名、单位）。

注：以上所需报名材料复印件须按上述顺序装订好。原件须经单位或主管部门经办人员审核后，在复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名加盖公章。


